附件1

惠水县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引进体育人才

藤球专项综合能力测评办法

一、测评内容与权重

	一级指标
	二  级  指  标
	权重分

（100）

	
	序号
	内    容
	

	综合能力测评
	1
	坐位体前屈
	10

	
	2
	脚内侧颠球
	10

	
	3
	接球
	10

	
	4
	专项技术
	20

	
	5
	实战比赛
	50


二、测评办法与评分标准

（一）坐位体前屈 

测试方法：考生坐在垫子上，两脚抵住测试计，膝关节伸展， 向前慢慢屈体，用双手中指指尖向前推动器材的滑片，直到最大范围，过程中不能突然发力，双膝也不能弯曲，有明显技术质量问题的重新进行测试，计量单位为厘米，计数精确到整数。

评分标准：15厘米为1分，每1厘米加1分，24厘米为满分，满分为10分。

（二）脚内侧颠球

测评方法：考生在藤球半场内用脚内侧颠球。

评分标准：120次开始计分，每20次加1分300次为满分，满分10分。

（三）接球

测试方法及标准：考生站在场区内自选位置，考评员站在另一半场向考生抛球，共抛10个球。考生接触球一次，将球接起的高度超过网高、落点在本方场地区域内为有效接球。

评分标准：一个有效接球得1分，满分10分。

（四）专项技术（进攻、传球、发球）

测试方法：由考生根据场上位置自行选择测试项目（进攻、传球、发球）。

进攻：由考评员抛球或考生自传自打，考生用自选方式（踏球或倒勾）进攻10次，击球点需超过网的高度，球落入对方场地指定区域内有效（左右半区各5个），球未过网、考生触网、脚过网或球的落点未在指定区域内均无效。

评分标准：一个有效进攻得2分，满分20分。

传球：由考评员抛球给考生，考生将球传到指定区域10次，球落入指定区域（左右半区各5个）视为有效，球未超过网的高度、未落到指定区域内均无效。

评分标准：一个有效传球得2分，满分20分。

发球：由考生自抛自发或由考评员抛球给考生，考生用自选方式（脚内侧或脚背）发球10次。

评分标准：击球点需超过身高高度，球落入对方场地指定区域内有效（左右半区各5个），球未过网、考生未接触到球、球的落点未在指定区域内均无效。

（五）实战比赛

测试方法：随机分队比赛（根据参加测评人员场上位置情况随机分组，如参加测评人员不足，由引才工作专班从县藤球队中抽取补足），按考生在比赛中的表现评分。

评分标准：由七名评委分别独立打分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取五名考官的平均分为实战比赛的最后得分。

	级别
	A
	B
	C
	D

	分数
	41—50分
	31—40分
	21—30分
	20分以下（含20分）

	评定

标准
	技术运用完全合理，运用效果好；战术配合意识强、实战效果好；勇猛顽强、敢打敢拼胜不骄、败不馁。
	技术运用合理，运用效果较好；战术配合意识较强、实战效果较好；比较顽强、敢打敢拼比赛中不急躁。
	技术运用基本合理，效果一般；战术配合意识一般、效果一般；比赛作风基本上顽强，有一定的战斗力。
	技术运用不合理，运用效果差；战术配合意识差、效果较差；比赛作风一般，战斗力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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